西安文理学院固定资产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1条 学院的固定资产是教学、科研、管理、后勤服务等各项工作顺利进行的物质保障。为了加强我院固定资产的管理，根据财政部令第36号《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2006年5月30日），参照《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管理办法》，结合我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2条 固定资产管理的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固定资产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建立健全我院固定资产管理的规章制度和管理体系，对固定资产进行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维护固定资产的安全和完整，提高固定资产的管理水平。

第3条 固定资产管理的内容包括：固定资产的购置、登记建帐、配置、使用、处置、清查、评估、产权界定、统计报告、监督检查以及变动和纠纷的调解。

第二章  固定资产的范围与分类

第四条  凡利用学院事业经费、专项拨款、专项贷款和院内各类公有资金所形成的资产，符合下列标准之一的列为固定资产：

（一）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单位价值在500元（含500元）以上；专用设备单位价值在800元（含800元）以上，并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有物质形态不变的资产。

（二）单位价值虽不足上述规定标准，但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的大批同类物资，也按固定资产管理。

第五条  固定资产分六大类：房屋及建筑物；专用设备；一般设备；文物和陈列品；图书；其它固定资产。

（一） 房屋及建筑物：指房屋及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房屋包括教学科研用房、办公用房、生产经营用房、教职工及学生生活用房、仓库、食堂及锅炉用房等；建筑物包括道路、围墙、水塔、雕塑等；附属设施包括房屋、建筑物内的电梯、通信和输电线路、上下水和暖气管道等。

（二） 专用设备：指各种具有专门性能和专业用途的设备。包括各种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含自制）、机电设备、医疗设备、文体设备等。

（三） 一般设备：指办公和业务用的通用设备。包括交通工具、通讯工具、家具等。

（四） 文物和陈列品：指历史文物、动植物标本、矿、化石标本以及珍藏品等。

（五） 图书：指图书馆、阅览室、资料室的图书资料等。

（六） 其他固定资产：指未能包括在上述各项内的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细分为十六类：

1．房屋及建筑物   2.土地及植物      3.仪器仪表

4.机电设备        5.电子设备        6.印刷设备

7.医疗器械        8.文体设备        9.标本模型

10.文物及陈列品   11.工具量具和器具 12.图书

13.行政办公设备   14.家具           15.被服装具

16.牲畜

第六条  单位价值在500元以下，使用年限一年以上，并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有物质形态的资产，按低值耐用品管理。

第三章  固定资产管理体制及职责

第7条 固定资产管理坚持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管用结合、责任到人的原则。

第8条 全院固定资产管理工作在主管院长领导下，实行院、系（部门）二级管理体制。资产管理处全面负责学院固定资产的管理工作。各系（部门）作为二级管理单位，应有一名领导分管固定资产的管理工作，同时，各部门应设有资产管理员，承担本部门固定资产管理的具体工作。资产管理员应相对稳定，若有变动要有严格的交接手续，并报资产管理处备案。

第9条   资产管理处的主要职责是：

（一） 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二） 制定我院关于固定资产管理的相关办法，并负责实施。

（三） 负责全院教学、科研、管理、后勤服务所用设备、仪器和家具的购置、维护、监管等日常管理。

（四） 负责我院固定资产的登记、建帐、建卡。

（五） 负责固定资产的调拨、转让、报损、报废等工作。

（六） 负责全院土地管理和房屋产权管理，负责教学、办公用房的调整。

（七）负责固定资产的清查核物以及相关报表的统计上报工作。

第十条  各系（部门）作为二级管理单位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法律、法规和学院固定资产管理的相关文件。

（二）制定本部门固定资产管理制度。

（三）负责本部门固定资产帐、卡、物的管理。

（四）完成资产管理处安排的有关固定资产管理的其它任务。

第四章 固定资产的增减变动与帐务处理

第十一条 凡利用学院事业经费、专项拨款、专项贷款和院内各类公有资金获得的固定资产均要统一登记入帐，按固定资产进行管理。

第十二条 通过购置、调入、自制、接收捐赠或通过基建完工已交付使用的固定资产，应按各类固定资产验收的程序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由资产管理处根据发票、固定资产调拨单或基建项目交付使用单据等凭证，办理固定资产的入库、登帐、建卡、财务报销和系（部门）领用手续。

第十三条 对已验收入库及投入使用的固定资产须记入固定资产明细帐，建立固定资产卡片（图书、办公家具除外），卡片一式两份，系（部门）、资产管理处各持一份。

[image: image1.png]"

EE R EKERF

274k FEEE
AFERRER
(—mE
[ I I
B—Ek: B BB SEMEK:
FiRFR FAEIMRTF W S54RI =S HALABK

BAFRMTENEE R
i o O =72 )

——

BRdk: SFAbERTF
(AFEBRET)

3 BRI RER]

E’ﬁ(ﬁﬁ!lA%%)

B EHE RA
HERE (LR




登帐程序如下图所示：

第十四条  固定资产计价标准与入帐。 
（一） 购入、调入的固定资产，按实际支付的买价、调拨价以及运杂费、保险费、安装调试费、车辆购置附加费等记帐；

（二） 自行建造的固定资产，按建造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全部支出记帐；

（三）在原有固定资产基础上改建、扩建的固定资产，按改建、扩建发生的支出，减去改建、扩建过程中发生的变价收入后的净增加值，增记固定资产帐；

（四）接受捐赠的固定资产，按同类固定资产的市场价格或有关凭证记帐，接受捐赠固定资产时发生的相关费用计入固定资产价值；

（五）无偿调入的固定资产，不能查明原价值时，按估价入帐；

（六）盘盈的固定资产，按照重置完全价值入帐；

（七）已投入使用，但尚未办理移交手续的固定资产，可先按估价入帐，待确定实际价值后，再进行调整；

（八）用外币进口的设备，按当时的汇率折合成人民币金额，加上国外部分的运费及其它费用（外币应折合成人民币金额），再加上支付的关税、海关手续费等计价入帐；

（九）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按租赁协议确定的设备价款、运杂费、安装费等记帐；

（十）购置固定资产过程中发生的差旅费，不计入固定资产价值。

第十五条 固定资产不实行折旧，按原值入帐。
第十六条 已经入帐的固定资产除发生下列情况外，不得任意变动固定资产帐面价值。

（一）根据国家规定对固定资产进行重新估价的；
（二）增加补充设备或改良装置的；

（三）将固定资产一部分拆除的；

（四）根据实际价值调整原来暂估价值的；

（五）发现原来记录固定资产价值有误的。

第十七条 固定资产的减少变动（调出、捐赠、报废、盘亏等），按规定的权限范围报批。经上级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审批后，办理固定资产帐、卡注销手续。

第十八条 固定资产的价值变动，由资产管理处负责办理，并及时通知计划与财务处，对固定资产有关帐目作相应调整。具体帐务处理按会计制度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各部门占有或使用的固定资产，其产权为学院所有，固定资产的调出、捐赠、变卖、盘亏、报废、丢失、损坏等。都必须严格按程序履行报批手续，任何部门与个人不得擅自对固定资产进行调出、捐赠、变卖、报废或私分。

第二十条 资产管理处可根据学院教学、科研和日常管理工作的需要，经主管领导批准后，在院内部门之间调配固定资产，原则上实行无偿调拨，达到固定资产的合理配置，充分发挥固定资产的效益，调入和调出双方相应调整帐目。

第二十一条 学院固定资产的变价收入和经上级部门批准报废的资产残值收入、损坏赔偿等，一律上缴计划与财务处。

第五章 固定资产的日常管理

第二十二条  固定资产的日常管理是指在日常教学、科研活动和行政工作中对所需及占有的固定资产实施不间断的管理和核算，包括从编制固定资产预算、采购计划申报、验收、登记入帐、建立固定资产卡片、领用、发出，到维护保养、调拨、处置等各个环节的实物管理和财务核算。

第二十三条 在固定资产的日常管理中，计划与财务处负责审核固定资产预算（按固定资产的价值分类核算），并对固定资产管理进行监督检查；资产管理处负责固定资产的预算编制、采购计划申报、验收入库、登记入帐、建立固定资产卡片、领用发出、调拨处置等具体管理，并负责分类进行实物数量核算。根据各部门的实际情况，某些日常管理工作也可委托系（部门）承担；各系（部门）负责本部门固定资产设备的维护保养以及合理、有效使用和日常管理等。

第二十四条 固定资产预算及采购计划既要从实际需要出发，又要注意节约，要根据各类资产的配备情况及使用标准合理配置，充分利用现有固定资产，防止积压浪费。

第二十五条 各系（部门）主管资产工作的领导和资产管理员要认真履行资产管理职责，对资产进行及时维护和保养，保持良好的使用性能和资产的完整性，经常检查其使用情况，充分发挥固定资产的使用效益。管理过程中要明确管理、使用人员责任，将其工作业绩作为个人考核的重要内容。

第二十六条 各系（部门）对配备给个人使用的固定资产或物品要建立领用交还制度，并督促使用人爱护所用资产。教职工调离、退休时须办理固定资产清理移交手续，然后方可办理其它相关手续。固定资产的借用要办理审批和借用手续。

第二十七条  各系（部门）要每年进行固定资产核对、清查工作，并将所管范围的资产数量、价值、增加变动情况报资产管理处。

第二十八条  资产管理处将定期对全院固定资产进行全面清查盘点，查明固定资产实有数量与帐面结存数是否相符，固定资产的保管、使用、维护等情况是否正常。对清产盘点中发现的问题，应查明原因，说明情况，编制有关固定资产盘盈、盘亏表，按管理权限报经主管领导和西安市教育局、财政局批准后，调整固定资产帐目。

第二十九条 资产管理处、计划与财务处应每半年对帐一次，做到家底清楚，帐帐相符、帐卡相符、帐物相符，防止资产流失。

第三十条  学院鼓励院内各部门做好固定资产的校内共享、开放使用工作，充分发挥资产的使用效益。

第三十一条 在保证教学、科研、管理、后勤服务的原则下，经学院同意，可以利用学院固定资产和设施开展社会有偿服务，并按相关规定做好收入管理工作。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颁发之日起执行。2002年《西安联合大学固定资产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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